
益阳市赫山区奎星老年公寓项目地块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委托单位： 益阳市奎星老年公寓有限公司

编制单位： 湖南协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



目录

1、 前言 ....................................................................................................................... 1

2、 概述 ....................................................................................................................... 3

2.1 调查目的和原则 ............................................................................................. 3

2.1.1调查目的 ................................................................................................ 3

2.1.2调查原则 ................................................................................................ 4

2.2 调查范围 ......................................................................................................... 5

2.3 调查依据 ......................................................................................................... 7

2.3.1法律法规及文件 .................................................................................... 7

2.3.2技术规范 ................................................................................................ 8

2.4 调查方法 ......................................................................................................... 9

2.5 调查程序 ......................................................................................................... 9

3、地块概况 ............................................................................................................... 12

3.1 区域环境概况 ............................................................................................... 12

3.1.1地形、地貌 .......................................................................................... 12

3.1.2地质、地震 .......................................................................................... 12

3.1.3气候气象 .............................................................................................. 14

3.1.4河流水系 .............................................................................................. 14

3.1.5土壤 ...................................................................................................... 15

3.1.6生态环境 .............................................................................................. 16

3.1.7社会经济概况 ...................................................................................... 16

3.2 敏感目标 ....................................................................................................... 17

3.3 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 19

3.3.1地块现状 .............................................................................................. 19

3.3.2地块历史状况 ...................................................................................... 21

3.4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 27

3.4.1相邻地块现状 ...................................................................................... 27

3.4.2相邻地块历史 ...................................................................................... 27

3.4.3相邻地块污染状况 .............................................................................. 33

3.5 地块利用的规划 ........................................................................................... 33

4、污染识别 ............................................................................................................... 35



4.1 污染识别目的 ............................................................................................... 35

4.1.1 信息采集 ............................................................................................. 35

4.1.2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 37

4.1.3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 38

4.2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 38

4.2.1 现场踏勘 ............................................................................................. 38

4.2.2 人员访谈 ............................................................................................. 39

4.2.3 与污染物迁移有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 44

4.3 污染识别结论 ............................................................................................... 45

5、结果和分析 ........................................................................................................... 45

5.1 结果 ............................................................................................................... 46

5.2 分析 ............................................................................................................... 47

6、结论与建议 ........................................................................................................... 47

6.1 结论 ............................................................................................................... 47

6.2 建议 ............................................................................................................... 48

附件 1 营业执照 ........................................................................................................ 49

附件 2 租赁协议 ........................................................................................................ 50

附件 3 奎星老年公寓有限公司自有土地地块产权证明 ........................................ 51

附件 4 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 .................................................................................... 53

附件 5 2018年奎星老年公寓项目（一期）发改委项目建设备案文件 ............. 54

附件 6 2022年奎星老年公寓项目（二期）发改委项目建设备案文件 ............. 56

附件 7 2022年变更奎星老年公寓项目（二期）发改委项目建设备案文件 ..... 58

附件 8 项目行政处罚决定书 .................................................................................... 60

附件 9 行政处罚缴款单 ............................................................................................ 62

附件 10 建设用地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 63

附件 11 建设用地项目呈报说明书 ...........................................................................64

附件 12 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 .................................................................. 65

附件 13 奎星老年公寓项目地块蓝线图 .................................................................. 66

附件 14 项目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 67

附件 15 奎星村村委会关于项目用地的证明 .......................................................... 73

附件 16 人员访谈记录表 .......................................................................................... 74



















1

1、前言

本次调查地块为益阳市奎星老年公寓项目地块（以下简称“该地块”），地

块位于益阳市泉交河镇奎星村，该地块为益阳市奎星老年公寓建设项目批准用地，

占地面积 4594m2，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E112°30′37.49888″，N28°29′29.13177″，

地块东至王家坡东侧林地、南至王家坡南侧林地、西至王家坡西侧林地、地块北

至奎星村村居民住宅。

2017年 7月，奎星老年公寓有限公司与奎星村 8 位村民签订租赁协议，将

建设单位自有地块及奎星村村民所有地块用于项目建设，地块用地性质为林地及

小部分宅基地，奎星村村民所有地块租赁合同详见附件 2，奎星老年公寓有限公

司自有地块其所有权为杨玉华、杨吉康两位公司合伙人所有（地块所有权证明见

附件 3）；2018年 9月，益阳市奎星老年公寓有限公司向益阳市赫山区发展与改

革局进行该项目的备案并获得备案证明；2020年 12月进行了该项目二期建设的

备案并获得备案证明；2022年 6月对该项目二期内容进行了变更备案说明并获

得备案证明。但其未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建设用地项目申请，属于未批先建的项目，

2020年 7月益阳市自然资源局依法对益阳市奎星老年公寓有限公司非法占地予

以立案调查并于同年 9月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益赫自然资罚字[2020]第 73号），

建设单位按照行政处罚要求已缴纳了罚款并拆除违规建筑。

2021年，益阳市赫山区自然资源局依据《益阳市赫山区会龙山街道、泉交

河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2016年调整完善方案》通过了《益阳市

2021年第十六批次（赫山区）建设用地》项目的审批，经益阳市赫山区自然资

源局核实，该批次项目用地申请中泉交河镇奎星老年公寓建设项目的用地面积为

4594m2，规划用途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2022年 11月赫山区泉交河镇奎

星村村民居委会出具相关证明证实该面积为 4594m2的建设用地确实用于泉交河

镇奎星老年公寓建设项目使用。目前益阳市奎星老年公寓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9772m2，其中已获批的地块为 4594m2，剩余 5178m2的地块奎星老年公寓有限公

司用于菜地、小水塘及绿化的建设，未在 5178m2的地块内建设房屋建筑，同时

该地块正在办理相关土地规划手续，因此，本次益阳市奎星老年公寓项目地块的

调查面积为 4594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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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 59条规定“对土壤污染状况普

查、详查和监测、现场检查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用地地块，地方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要求土地使用权人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用途

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本地块由农用地变更为奎星老年公寓建设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故需要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湖南省自然资源厅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

土壤环境监管的通知》（湘环发〔2021〕26号）的工作通知：“明确调查范围。

依据《土壤法》及 42号令等要求，市县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督促指导土壤污染

责任人或土地使用权人对存在下列情形的建设用地按要求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实际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之间相互变更的，原则

上不需要进行调查，但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环卫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用地

变更为住宅用地的除外”。

为提高土地利用质量和效益，加强场地在用地期限内利用状况的环境管理，

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和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其中规定了

场地调查中场地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调查的原则、内容、程序和技术要求。当场地

存在污染物浓度超过相应评价标准时，则可能存在健康风险，应进入场地环境详

细调查与健康风险评估阶段，开展详细调查监测与人体健康风险评估。若场地人

体健康风险超过可接受水平，则进入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环节。反之，若详细调查

与健康风险评估阶段确定场地健康风险在可接受水平内，则可进行土地的再利用。

为贯彻落实《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2号）

等相关通知要求，湖南协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受益阳市奎星老年公寓有限公司委

托对益阳市奎星老年公寓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进行调查，编制了《益阳市奎星

老年公寓项目地块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报告的主要结论包括：

（1）地块历史和现状：通过调查可知，地块历史主要为建设单位自有地块

及奎星村村民所有地块组成，原为小部分宅基地、林地（共 4594m2），该地块

内未从事过工业生产，未发现工业污染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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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敏感目标：地块周边 1000m范围内的敏感目标主要为奎星村居民点、

中塘村居民点、大屋居民点、朱家坝居民点等多个居民点以及基本农田保护区、

林地。

（3）工业企业：地块周边 1000m范围内无大型工业企业。

（4）资料收集：本次调查收集到主要资料有：《益阳市赫山区会龙山街道、

泉交河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2016年调整完善方案》、《湖南省

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2022政国土字第 2号）、益阳市赫

山区自然资源局对《益阳市 2021年第十六批次（赫山区）建设用地》项目的审

批意见书、益阳市赫山区自然资源局出具的用地蓝线图、益阳市赫山区规划设计

条件通知书（益赫规条字[2022]年第 060号）、泉交河镇奎星村村委会证明文件

以及项目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平面布置图等。

（5）人员访谈：本次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 15份。通过对地块调查问卷的统

计汇总可知，本地块内现状和历史均无工业企业生产情况，无工业固体废物堆存，

无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和处置情况，无工业废水排放沟渠或渗坑，

无工业废水的地下输送管道或储存池，地块及周边未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及其

他环境污染事件。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4.2.1第一

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

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基于该

地块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该地块被存在污染的可能性较小。项目地

块周边相邻区域存在潜在污染源对本地块影响较小，项目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

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无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环境调查工作。

2、概述

2.1 调查目的和原则

2.1.1调查目的

本次场地土壤环境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依据相关法规及技术规范，按照调查地

块规划用地性质，识别与分析调查对象中可能存在的污染物，明确场地是否存在

污染。具体目标包括：



4

（1）通过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掌握场地及周围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并

初步识别场地及周围区域会导致潜在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责任的环境影响及监测

的目标物质。通过土壤和地下水样品采集和分析，初步掌握该场地的土壤和地下

水环境质量状况。

（2）根据场地土壤及地下水调查数据，以场地未来用地规划为基础，结合

场地条件，判断场地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质量水平以及是否需要对场地土壤及地下

水进行进一步详细调查。

（3）评价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根据土壤和地下水样品实验室检测结果，

参照相关评价标准，对该场地监测的目标污染物进行评价，为场地后续开发提供

技术支持。

（4）提出有针对性的结论及建议。在场地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评价的基

础上，针对该场地规划用途,对存在环境质量问题、安全隐患的区域提出有针对

性的建议及措施。

2.1.2调查原则

1、针对性原则。针对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

间分布调查，为地块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根据场地的特征，开展有针对性的调

查，为场地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场地环境初步

调查的行为，保证评估工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2、规范性原则。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保

证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充分考虑国内技术条件和实践经验，细化各项工作方法，规范场地环境调查

方法、风险评估方法、治理修复方案编制方法、环境监理工作方法、修复工程验

收方法等，增加可操作性，便于实施与推广

3、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

发展和专业技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通过对项目场地历史上曾经历过的活动了解，针对场地特征与潜在污染进行

场地调查。同时严格遵循国家以及有关地方环境法律、法规和技术导则，规范场

地调查过程，保证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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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调查范围

益阳市奎星老年公寓位于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泉交河镇奎星村，根据益阳市

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规划文件及业主提供的资料可知，本次地块调查总面积为

4594m2，地块中心地理坐标为：E112°30′37.49888″，N28°29′29.13177″，调查项

目地理位置图见图 2.2-1、项目地块调查范围划分见图 2.2-2、调查范围蓝线图见

图 2.2-3、拐点坐标见表 2.2-1。

图 2.2-1 本项目地理位置图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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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本项目地块调查范围划分图（黄色区域为本次调查地块）

图 2.2-3 本项目地块用地范围图（蓝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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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本项目地块调查范围拐点坐标一览表

拐点编号
坐标系：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J1 3153803.728 354180.186

J2 3153807.112 354178.299

J3 3153826.218 354164.688

J4 3153880.341 354126.304

J5 3153879.696 354123.303

J6 3153877.633 354117.363

J7 3153866.720 354102.988

J8 3153861.745 354095.933

J9 3153857.069 354090.044

J10 3153853.845 354089.379

J11 3153844.934 354096.460

J12 3153841.039 354098.710

J13 3153836.629 354094.406

J14 3153817.423 354109.642

J15 3153798.325 354124.805

J16 3153794.922 354127.506

J17 3153778.225 354139.685

2.3 调查依据

2.3.1法律法规及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修订）；

（4）《土地储备管理办法》（2018年 1月 3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 10月修订）；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 4月 29日修

订）；

（8）《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 8月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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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6年 5月 28日起施行）；

（10）《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

号）（2017年 10月 1日起施行）；

（11）《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环发[2008]48号）；

（12）《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2012]140

号）；

（1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

知》（国办发[2013]7号）；

（14）《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部令第 42号）；

（15）《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 2018年第

3号）；

（16）《湖南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17年）；

（17）《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2013年 5月 27日）。

2.3.2技术规范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导则》（HJ25.1-2019）；

（2）《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

（3）《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

（4）《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

（5）《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

（6）《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7）《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8）《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20）；

（9）《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标准》（DB43/T 1125-2016）；

（10）《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 811-2011）；

（11）《水位观测标准》（GB/T 50138-2010）；

（12）《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

（13）《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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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15）《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 5085.7-2019）；

（16）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HJ 298-2019）；

（17）《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

2.4 调查方法

1、资料收集

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场地利用变迁资料、场地环境资料、场地相关记录、有

关政府文件以及场地所在区域自然社会信息。当场地与邻近地区存在相互污染的

可能时，须调查邻近地区的相关记录和资料。

2、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以调查范围内为主，并应包括地块的周围区域，主要内容包括：地

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周围区域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区域的地质、水文地质和地形的描述等。可通过对异常气味的辨识、摄影和照相、

现场笔记等方式初步判断地块污染的状况。

3、人员访谈

应包括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疑问，以及信息补充和已有资料的考证。

受访者为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应包括：地块管理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官员，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地块过去和现在各阶段的使用者，以及地块所在

地或熟悉地块的第三方，如相邻地块的工作人员和附近的居民。可采取当面交流、

电话交流、电子或书面调查表等方式进行。

2.5 调查程序

环境污染状况调查可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

识别阶段，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

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

以结束。

2、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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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阶

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地块内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如化工厂、农药

厂、冶炼厂、加油站、化学品储罐、固体废物处理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

施或活动；以及由于资料缺失等原因造成无法排除地块内外存在污染源时，进行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确定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通常可以分为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两

步进行，每步均包括制定工作计划、现场采样、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等步骤。初

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均可根据实际情况分批次实施，逐步减少调查的不确

定性。根据初步采样分析结果，如果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土壤环境质量 农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等国家和地方相关标

准以及清洁对照点浓度（有土壤环境背景的无机物），并且经过不确定性分析确

认不需要进一步调查后，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否则认为可

能存在环境风险，须进行详细调查。标准中没有涉及到的污染物，可根据专业知

识和经验综合判断。详细采样分析是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样和分

析，确定土壤污染程度和范围。

3、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以补充采样和测试为主，获得满足风险评估及土

壤和地下水修复所需的参数。本阶段的调查工作可单独进行，也可在第二阶段调

查过程中同时开展。

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如图 2.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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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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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块概况

3.1 区域环境概况

本调查地块位于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泉交河镇奎星村，该地块为益阳市奎星

老年公寓建设项目（建筑面积 6000m2）批准建设用地，占地面积为 4594m2，地

块中心地理坐标为 E112°30′37.49888″，N28°29′29.13177″。

益阳市赫山区位于湖南省中部偏北，地居富饶的洞庭湖西缘和资水尾闾，地

理坐标为：北纬 28度 16分至 28度 53分，东经 112度 11分至 112度 43分。东

邻湘阴、望城两县，南界宁乡县，西接桃江县，北望资阳区。东西宽 53公里，

南北长 67公里，总面积 1631.82平方公里。区内石长铁路、洛湛铁路在此交汇；

石长铁路、长张高速、绕城高速、319 国道、银城大道、长益高速复线 等对接

长沙，距黄花机场仅 1小时车程；水路沿资江达洞庭、通长江， 交通四通八达。

区境西南为雪峰山余脉，最高点碧云峰海拔 502米；中部地面起伏平缓，丘岗与

平原相间；东北部为滨湖平原，平坦开阔，耕地连片，土壤肥沃，为全区主要农

产品基地。区域总面积 1279平方公里，辖 12个乡镇 4个街道及 1个工业园。根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 2020年 11月 1日零时，赫山区常住人口为 889068

人。

3.1.1地形、地貌

益阳市赫山区位于雪峰山隆起与洞庭湖凹陷交接处，西南山丘起伏，东北江

湖交错。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呈三级阶梯状倾斜递降，地面高程大部分在海拔

100米以下，区境以平原为主，山、丘、岗地貌齐全，具有“一分丘山两分岗，

五分平原两水乡”的特点。最高点为沧水铺镇南部之碧云峰，海拔 502米，赫山

区地势比降为 1.3%。雪峰山余脉在区境西南部 402平方公里范围内呈钳形集结，

突起为高埠，地势起伏较大，切割深度 50-150 米，有 18座海拔 300 米以上的

山峰；中部地面起伏平缓，丘岗与平原相间并列，地表切割微弱；东北部为滨湖

平原，平坦开阔，耕地连片，河湖广布。

3.1.2地质、地震

项目所在区域位于雪峰山山脉的东北端和洞庭湖平原接壤处，地势东南高、

西北低，由丘陵区逐渐过渡到平原。北部地面标高 39~72 m，最高 109.7 m；东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AA%E5%B3%B0%E5%B1%B1/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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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面标高 56~76m，最高 199.7m。主要由 Q、Ptln、Ptbnm、Ptbnw 及花岗岩γ

等地层组成。根据现场调查情况，结合区域资料，规划区内地表出露地层主要为

第四系（Q）、板溪群五强溪组、马底驿组、冷家溪群及花岗岩：

1、第四系（Q）

①全新统（Q4）为河流相和河湖相之粘土、亚砂土、砂砾石沉积为主，厚

度为 0～12.8 m。上部为灰褐、黄褐色砂质粘 土，灰黑色淤泥质粘土；下部为

灰褐色砂卵石层。沿资江、桃花江两侧分布。

②上更新统（Q3）分布于地块北部之Ⅱ级阶地，上部为黄色假网纹粘土，具

铁锰质浸染锈斑；下部为棕黄色砂砾石层，成分主要为板岩、变质砂岩、凝灰岩

等，砾石细小、均匀，一般 0.5-1.5 cm。厚度 0-16 m。

③中更新统（Q2）分布于地块北部、中部及南部（Ⅲ级阶地），为一套河

湖相冲积物。上部为网纹红土，呈绛红色；下部砂砾层、砾石层，底部砾石粗大，

往上砾石较小，砂成份增多，常见砂质透镜体。厚度 0-24m。

2、板溪群五强溪组（Ptbnw）：分布于地块南东部、北部。上部为浅灰、灰

绿色条带状粘土质板岩、砂质板岩、凝灰质板岩，夹变余凝灰岩、变质砂岩及凝

灰质砂岩；下部为浅灰、灰白色厚层块状细至粗粒变质石英砂岩、长石石英砂岩，

夹板岩、砂质板岩、凝灰质砂岩、砂砾岩、砾岩。

3、板溪群马底驿组（Ptbnm）：分布于地块南东部。岩性为紫红、紫灰色

条带状板岩、砂质板岩、灰绿色板岩、变质砂岩、凝灰岩，底部为灰绿色块状凝

灰岩。

4、冷家溪群（Ptln）：分布于地块北部。岩性上部为浅灰色、灰绿色厚层

变质砂岩、绢云母板岩、凝灰质砂岩、长石石英砂岩；下部为浅灰—青灰色绢云

母板岩、千枚状板岩，夹变质砂岩、凝灰质砂岩等。

5、花岗岩(γ)：浅色、灰白色黑云母二长斑状花岗岩，全—强风化，主要分

布于地块西部及西南部一带。

赫山区位于华南加里东～印支褶带边缘，白马伏～梅林桥褶皱带中部，长塘

向斜的左翼，向斜轴向 NE25-30°，SE翼展布地层有泥盆系易家湾组（DYY）炭

质页岩、页岩、泥灰岩和泥盆系跳马漳组（D12），紫红色石英砂岩及灰白色石

英砂岩夹石英砾岩，其下与元古界板溪群沙坪组（Pt）板岩、砂质板岩及轻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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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成角不整合接触。本区褶皱、断裂构造均发育，主要有早期山体运动形成的

NW向构造和后期印支运动形成的 NNE向构造。

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区域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05，地震动反

应谱特征周期为 0.35，对应基本裂度Ⅵ度区。

3.1.3气候气象

赫山区属于中央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的季风湿润性气候。其特点是四季分明，

光热丰富，雨量充沛，盛夏较热，冬季较冷，春暖迟，秋季短，夏季多偏南风，

其它季节偏北为主导风向，市境主导风向为北风和东北偏北风，年平均风速为

2.0～2.7m/s，气温年较差大，日较差小，地区差异明显。年平均气温 16.9℃，最

热月（7月）平均气温 29℃，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 4.5℃，气温年较差 24.5℃，

高于同纬度地区；日较差年平均 7.3℃，低于同纬度地区，尤以夏季昼夜温差小。

年无霜期 272天。年日照 1553.7小时，太阳辐射总量 103.73千卡/小时，年日照

时数为 1590.2～1722.3小时，呈北部比南部多、西部比东部多的格局。年无霜期

270天。年雨量 1432.8毫米(mm)，降水时空分布于 4-8月，这段时间雨水集中，

年平均雨量 89.0 毫米，占全年雨量的 58.9%。年平均相对湿度 85%，干燥度 0.71，

2-5月为湿季，7-9月为干季，10-1月及 6月为过渡季节。

3.1.4河流水系

赫山区境内水系发达，有长度 5km以上河流 40条，流域面积 8200km2以上

的河流除资水外共 3条，分别为志溪河、撇洪河及泉交河，流域面积 50～200km2

的河流共 9条。境内河流呈树枝状分布，分属于资水及湘江两大水系。境内湖泊

主要是 17个内湖，即防洪大堤垸内旱封闭状态的湖泊，最大为东烂泥湖，鹿角

湖次之。

资水：资水流域总面积 28538km2，河流全长（至甘溪港）653km，自双江

口向北流，至邵阳市纳入邵水，然后经新邵县、冷水江市、新化县至烟溪，沿途

纳石马江、大洋江、渠江；烟溪以下资水折向东流，经安化、桃江、赫山等区县，

沿途纳敷溪、泗澧河（沂水）、桃花江、志溪河，于甘溪港分两支汇入南洞庭湖。

资水马迹塘~赫山段为下游，河长 95km，平均坡降 0.3‰，资水赫山区多年平均

过境水量 224亿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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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溪河：志溪河是资江的一级支流，位于资江下游南岸，志溪河发源地有两

处，左源为桃江县灰山港镇雪峰山茶场天池，右源为宁乡县铁冲水库。流域总面

积 626km2（含宁乡境内 15.7km2），干流长度 68km（以左源为准），干流平均

坡降 1.7‰。志溪河流经桃江县灰山港镇、从金子滩进入赫山区境内，流经赫山

区泥江口镇、新市渡镇、龙光桥镇、高新区谢林港镇和会龙山办事处从南向北于

李家洲汇入资江，其中：桃江县境内干流长 28.9km，流域面积 190.1km2，纵坡

85‰；赫山区境内干流长度 31.4km，流域面积 351.2km2，纵坡 16‰；高新区境

内干流长度 7.7km，流域面积 69.0km2，纵坡 1.7‰。志溪河多年平均年径流量

5.41亿 m3，多年平均流量 17.15m3/s。

撇洪河：撇洪河为湘江一级支流，是原益阳县政府于 1974年 10月至 1976

年 9月组织民工开挖的一条人工河，后经 1995~1996年续建配套，使撇洪河的起

点为龙光桥镇的光坝，过大路坪水闸（新河大闸）后由乔口闸排入湘江。撇洪河

流域面积 710.5km2，干流全长 41.68km，干流平均坡降 0.17‰，汇集宁家铺左支

河、宁家铺右支河、徐家坝支河、沧水铺河、泉交河左支河、泉交河右支河、侍

郎河、六十里长冲河等支流。撇洪河多年平均径流量 5.78亿 m3，多年平均流量

为 18.33m3/s。

泉交河：泉交河发源于赫山区岳家桥镇仙圣岭，流经岳家桥、衡龙桥、泉交

河、沧水铺等镇，由烂泥湖撇洪河流入湘江，流域面积 221km2，干流全长 46km，

平均坡降 1.26‰。泉交河流域降水充沛，多年平均径流量 1.76亿 m3，多年平均

流量为 5.58m3/s。

东烂泥湖：东烂泥湖为区内第一大内湖，位于赫山区东部欧江岔镇，湖泊面

积 1.23万亩，可调蓄水量 770万 m3。湖底一般高程 26m，西部经双庆闸与张芦

渠相连，北经芦花江闸与鹿角湖衔接，东与镜明河贯通。

鹿角湖：鹿角湖是当时围垦凤凰湖后赫山区内第二大内湖，面积 7340亩，

可调蓄水量 313.70万 m3。鹿角湖呈长袋形，湖汊较多，湖底一般高程 26m，南

经芦花江闸与东湖相连，北与西林港河贯通。

3.1.5土壤

益阳市土壤类型共分为 8个土类，土壤分布大致是：东部山区主要为山地黄

壤、黄棕壤，山区附近低山、丘陵以黄红壤、山地黄壤为主，岗地地区以红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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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潮土为主，平湖区以湖潮土为主。东部山地土壤受地形影响，具有明显的垂直

分布性，海拔 500m以下为黄红壤、红壤，500~800m为山地黄壤，800~1500m

为黄棕壤，1500m以上为山地灌丛草甸土等。在岗丘和滨湖地区，因地形水文地

质及人为改造自然的影响，土壤呈区域性分布。

项目区域土壤主要由第四纪红色粘土成土母质发育而成，主要为红壤，土壤

呈弱酸性，广泛分布，土壤质地以壤土为主，粘性较好，保肥保水条件好。根据

对项目所在地块的实地勘察，其占地类型为林地，周边多为山体及被植被的土地。

3.1.6生态环境

赫山区植物资源种类丰富，共有 1530种，其中木本植物 858种，竹类植物

44种，藤本植物 82种，草本植物 546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水生植物 29种），

主要包括各种食用、药用、单宁、淀粉、油料、芳香油料、观赏类等植物。赫山

区植被类型主要有：常绿栎类林，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次生混交林，以马尾松、

杉木为主的针叶林，以毛竹、水竹、黄杆竹、桂竹、苦竹为主的竹林，以水杉、

枫杨为主的防护林，以油茶、果园为主的经济林，灌丛，草甸、沼泽，水生植被

等十个类型。当中属竹林资源最丰富，总面积 19万亩，立竹蓄积 2580万根，资

源蓄积量位居全省第五。赫山区可利用水面 93880 亩，赫山区水产品年产量达

16000吨，主要的养殖品种有：青、草、鲢、鳙、鲤、鲫、 鳊、鳜、工程鲫、 鲶、

乌鳢、鳝、鳅、蟹、蛙、鳖、珍珠等。区内主要矿产有十多种，具有工业开采价

值的有锰、砂金、钒、石煤、石灰岩等。贵重金属矿产金，分布于谢林港、赫山

镇、龙光桥、石笋、沧水铺、新市渡、樊家庙等地。铜，沧水铺镇百羊庄为已知

铜矿点，以黄铜矿为主。非金属矿产有水泥、玻璃、陶瓷原料，建筑材料，大理

岩、褚石（西土）等大量非金属矿产。光学及化工原料黄铁矿，分布于石笋栗山，

新市渡南坝、杨家村等地，地质远景储量 800万吨。石灰岩于石笋、新市渡南坝、

泥江口、鸾凤山等地呈弧形带状分布。远景储量为 2.5亿吨。

3.1.7社会经济概况

赫山区下辖 5 个街道，9个镇，1 个乡，1个产业开发区，有赫山街道、桃

花仑街道、金银山街道、会龙山街道、龙光桥街道、八字哨镇、岳家桥镇、兰溪

镇、欧江岔镇、衡龙桥镇、沧水铺镇、泥江口镇、泉交河镇、新市渡镇、笔架山

乡、龙岭产业园。2021年年末全区户籍人口 84.0 万人，常住人口 73.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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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51.18亿元，增长 8.8%。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 48.94亿元，增长 9.3%；第二产业增加值 231.44亿元，增长 8.9%；第三产

业增加值 170.80亿元，增长 8.6%。三次产业结构比由上年 11.8∶49.8∶38.4调

整为 10.8∶51.3∶37.9。

3.2 敏感目标

敏感目标是指场地周围可能受污染影响的居民区、学校、医院、地表水、行

政办公区、商住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及公共场所等地点，根据资料收集和现场踏

勘情况，本项目的敏感目标范围为场地外扩 1000m，通过现场踏勘、询问周边居

民及卫星地图分析可知，地块用地蓝线范围内无珍稀动植物、历史文物等需要特

殊保护的目标，同时本地块也不在水源保护区内。调查地块周边 1000m范围内

主要敏感目标分布情况见表 3.2-1，敏感目标分布图见图 3.2-2。
表 3.2-1 敏感目标汇总表

序号 保护目标
方位位

置

地块边界

距离 m 功能、规模 备注

1 大屋居民点 西北 580 散户村民，约 70人 中间相隔着撇洪渠

2 奎星村居民点居

民点
西北 380 散户村民，约 75人 /

3 朱家坝居民点 东北 720 散户村民，约 40人 中间相隔着撇洪渠

4 王家坝居民点 东北 900 散户村民，约 30人 中间相隔着撇洪渠

5 石桥子居民点 东北 220 散户村民，约 150
人

中间相隔着撇洪渠

6 奎星村居民点 东北 80 散户村民，约 25人 /

7 天星坝居民点 东北 760 散户村民，约 45人 中间相隔着撇洪渠

8 黄茅岭区居民点 东南 650 散户村民，约 80人 /

9 圣庵寺居民点 东 550 散户村民，约 100
人

中间相隔着撇洪渠

10 林地 周边 20 林地 /

11 基本农田保护区 周边 200 基本农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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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星村居民点 黄茅岭区居民点

中塘村居民点 奎星村居民点

图 3.2-1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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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分布图

3.3 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益阳市泉交河镇奎星村，该地块为益阳市奎星老年公寓建

设用地，该地块总面积为 4594m2，建筑面积为 6000m2，中心地理坐标为

E112°30′37.49888″，N28°29′29.13177″。

3.3.1地块现状

根据现场踏勘情况，该地块原为建设单位自有地块及奎星村村民所有地块组

成，地块原为宅基地、林地（共 4594m2），地块原用途为农用地。益阳市奎星老

年公寓项目于 2018年开始开工建设，因其未批先建，未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建设

用地项目申请，2020 年 7月益阳市自然资源局依法对益阳市奎星老年公寓有限

公司非法占地予以立案调查并于同年 9月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益赫自然资罚字

[2020]第 73号），建设单位按照行政处罚要求已缴纳了罚款并拆除违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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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益阳市赫山区自然资源局依据《益阳市赫山区会龙山街道、泉交

河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2016年调整完善方案》通过了《益阳市

2021年第十六批次（赫山区）建设用地》项目的审批，经益阳市赫山区自然资

源局核实，该批次项目用地申请中泉交河镇奎星老年公寓建设项目的用地面积为

4594m2，规划用途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目前该项目正在运营中，建设了 1栋四层建筑、1栋两层建筑及配套的食堂、

活动广场、化粪池等，食堂位于二层建筑的一楼，化粪池位于四层建筑楼后位置，

活动广场位于项目场地中间位置，地块内项目平面布置见图 3.3-1。

图 3.3-1 地块内项目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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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广场 活动广场

四层主建筑 两层建筑及一楼食堂

无

化粪池 /

图 3.3-2 项目地块现状图（拍摄时间 2022年 11月）

3.3.2地块历史状况

根据现场踏勘及走访周边居民，该地块从 2017年以前均为林地、小部分宅

基地，地块原为建设单位自有地块及奎星村村民所有地块组成。通过卫星地图查

询场地历史卫星影像，该地块最早空间影像为 2015年。

地块历史状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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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地块历史变迁情况

时间 地块权属 地块性质

2017年以前
益阳市奎星老年公寓有限公司、奎

星村村民
农用地（宅基地、林地）

2017-2021年 益阳市奎星老年公寓有限公司（租

赁了奎星村村民所有地块）
宅基地、林地（未批先建）

2021年至今 益阳市奎星老年公寓有限公司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该地块最早历史卫星图片可追溯到 2015年，从 2015年至 2022年历史卫星

图片分析可知，该地块利用历史及现状较为清晰。详细情况图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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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地块为林地、居民住房（在宅基地上自建的居民房屋）

2015

年6

月12

日
卫
星
影
像
（
蓝
线
范
围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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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地块内开始动工进行建设，伐掉了地块内的林木

2017

年8

月6

日
卫
星
影
像
（
蓝
线
范
围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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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地块内基本上已完成主体建筑的施工，还有部分工程正在建设中

2019

年12

月6

日
卫
星
影
像
（
蓝
线
范
围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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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已完成工程建设并且项目正在运营中

2022

年9

月25

日
卫
星
影
像
（
蓝
线
范
围
内
）

图 3.3-3 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蓝线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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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4.1相邻地块现状

根据现场勘查，项目地块北侧为奎星村散户居民住宅（2户）；南侧为菜地、

小水塘；东侧和西侧均为林地。相邻地块现状情况见图 3.4-1及表 3.4-1。
表 3.4-1 相邻地块现状情况表

相邻地块名称 与该地块方位 与该地块阻隔情况 备注

奎星村散户居民住宅

（2户）
北侧 紧邻 已建

菜地、小水塘 南侧 紧邻 已建

林地 西侧 紧邻 /

林地 东侧 紧邻 /

图 3.4-1 项目地块相邻关系图

3.4.2相邻地块历史

通过卫星地图查询场地历史卫星影像，最早可追溯至 2015年 6月，最新影

像资料为 2022年 9月。相邻地块的历史变迁情况见表 3.4-2。
表 3.4-2 相邻地块历史使用情况一览表

区域 时间 历史变迁及建设情况

地块东侧 2015年前 无历史影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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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时间 历史变迁及建设情况

2015年-至今 林地

地块南侧

2015年前 无历史影像数据

2015年-2018年 林地

2018年-至今 菜地、小水塘

地块西侧
2015年前 无历史影像数据

2015年-至今 林地

地块北侧
2015年前 无历史影像数据

2015年-至今 奎星村散户居民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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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项目地块北侧为奎星村散户居民住宅，东侧、南侧和西侧均为林地

2015

年6

月12

日
卫
星
影
像
（
红
线
范
围
内
）

项目地块

调查地块边界 1000m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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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2015年，2017年项目地块周边地块未发生明显变化

2017

年8

月6

日
卫
星
影
像
（
红
线
范
围
内
）

调查地块边界 1000m

距离

项目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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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2017年，2019年项目地块周边南侧地块的林木已被伐掉，用于奎星老年公寓项目的建设。北侧仍为奎星村散户居民住宅，东

侧、西侧仍为林地，未发生明显变化变化

2019

年12

月6

日
卫
星
影
像
（
红
线
范
围
内
）

菜地、小水塘

项目地块

调查地块边界 1000m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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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2019年，2022年项目地块周边地块北侧、东侧、西侧未发生明显变化变化，南侧地块内已建设了菜地、小水塘及景观植被等

2022

年9

月25

日
卫
星
影
像
（
红
线
范
围
内
）

图 3.4-2 相邻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

菜地、小水塘

项目地块

调查地块边界 1000m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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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相邻地块污染状况

根据现场查勘及走访调查，本地块周边无工业企业，未进行过工业活动，地

块周边无工业污染源存在。在项目东南侧 600米处有一处“鼠多多益阳市养殖基

地”，该企业主要为养殖小白鼠，项目与该养殖基地中间有山体林地、农田的阻

隔，其对本项目的污染影响较小，不存在潜在污染风险。

3.5 地块利用的规划

根据益阳市奎星老年公寓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所提供关于项目地块信息、

《益阳市赫山区会龙山街道、泉交河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2016

年调整完善方案》内容、益阳市赫山区自然资源局对《益阳市 2021年第十六批

次（赫山区）建设用地》项目的审批意见书、《湖南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土

地征收审批单》（2022政国土字第 2 号）、益阳市赫山区自然资源局出具的用

地蓝线图、益阳市赫山区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益赫规条字[2022]年第 060号）

及泉交河镇奎星村村委会证明文件等资料可知，该地块性质由农用地调整为了建

设用地，可用作于奎星老年公寓项目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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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 地块与益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的位置关系图

项目所在地



35

4、污染识别

4.1 污染识别目的

通过资料收集与文件审核、现场踏勘及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等方式，掌握并

分析以下信息：收集场地及周边区域的自然环境状况、环境污染历史、地质、水

文地质、场地历史使用情况、场地周边活动等信息。通过对以上信息进行分析，

识别潜在的场地污染物质。

4.1.1 信息采集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中要求“第

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

段，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

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本项目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工作，将在现有场地初勘工作基础上通过资料

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手段，进一步识别该场地污染物种类，初步

分析污染分布范围，为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提供支持。

本项目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手段判断地块内及周围

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

动可以结束。

本次调查通过联系益阳市赫山区自然资源局等部门收集地块相关资料，具体

见表 4-1。
表 4-1项目调查地块相关资料收集情况

序

号
资料名称 可利用性分析 收集程度 资料来源

1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

书》（用字第 430903202100006号）
必要 已收集

益阳市赫山区自然

资源局

2 地块蓝线图 必要 已收集
益阳市赫山区自然

资源局

3
《湖南省人民政府农用地转用、土

地征收审批单》（[2022]政国土字

第 2号）

必要 已收集
益阳市赫山区自然

资源局

4

《益阳市赫山区会龙山街道、泉交

河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2016年调整完善

方案》

必要 已收集
益阳市赫山区自然

资源局

5 建设用地项目呈报说明书 必要 已收集
益阳市赫山区自然

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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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资料名称 可利用性分析 收集程度 资料来源

6
《益阳市赫山区规划设计条件通

知书》（益赫规条字[2022]年第 060
号）

必要 已收集
益阳市赫山区自然

资源局

7 行政处罚决定书（益赫自然资罚字

[2020]第 73号）
必要 已收集

益阳市赫山区自然

资源局

本次调查通过现场踏勘、走访相关管理部门等多种渠道收集到地块相关资料，

具体见表 4-2。
表 4-2 其他资料收集情况

序

号
类别 资料名称 获取情况 资料来源

1
地块利用

变迁资料

用来辨识地块及其相邻地块的开发

及活动状况的卫星图片
历史卫星图 奥维地图

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
用地规划设计、

地块蓝线图等

益阳市赫山区自

然资源局

其它有助于评价地块污染的历史资

料，如土地登记信息资料等

租赁合同、地块

所有权证书

奎星老年公寓有

限公司

地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地块内建筑、

设施、工艺流程和生产污染等的变化

情况

人员访谈表
现场踏勘、人员

访谈

2 地块环境

资料

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记录 无 /

地块危险废物堆放记录 无 /

地块与自然保护区和水源地保护区

等的位置关系等

不在保护区范围

内

当地走访、奥维

地图

3 地块相关

记录

产品、原辅材料及中间体清单、工艺

流程图、地下管线图、化学品储存及

使用清单、泄漏记录、废物管理记录、

地上及地下储罐清单

无 /

平面布置图 已获取
现场踏勘、项目

负责人提供信息

环境监测数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

表、环境审计报告
无 /

地勘报告 无 /

4

由政府机

关和权威

机构所保

存和发布

的环境资

料

区域水文地质资料 已获取 网页查询

区域地质及土壤资料 已获取 网页查询

区域经济发展情况 已获取 网页查询

区域土地利用规划 已获取
益阳自然资源局

网站

企业在政府部门相关环境备案和批

复
无

根据环境影响评

价分类管理名

录，社会事业与

服务业（养老院）

未涉及环境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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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类别 资料名称 获取情况 资料来源

局的可不进行环

境影响评价

生态和水源保护区规划 未获取 /

5

地块所在

区域的自

然和社会

信息

自然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图、地形、地

貌、土壤、水文、地质和气象资料等，

社会信息包括人口密度和分布，区域

所在地的经济现状和发展规划

已获取

益阳人民政府网

站、其他网络查

询

6 地块周边

企业信息

地块周边企业的环评文件及审批意

见、验收文件等
无 /

从所提供基本资料中，获取了场地的边界拐点坐标及场地面积等信息，从所

提供区域经济、社会、地质及环境资料中，获取了地块所在地的水文、地质等具

体情况，从场地历史变迁资料中，获取了项目地块历史使用情况，且该地块已获

审批调整为建设用地，从所提供周边相关资料中，获取了项目地块 1000m 范围

内敏感目标分布。

项目组利用卫星历史影像，尽可能追溯该场地的变迁情况，根据场地内及周

围变化，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现场勘查及人员访谈。

4.1.2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本项目资料收集主要是通过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提供及卫星历史影像。场地

的边界及场地面积等信息由益阳市赫山区自然资源局所提供，项目备案情况通过

益阳市人民政府网站中获取，场地历史变迁资料利用卫星历史影像，收集途径有

效，收集到的资料真实、客观，符合《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导则》

（HJ25.1-2019）的相关要求。

通过对益阳市奎星老年公寓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及周边居民的走访了解到，

该项目地块 2017年之前均为林地，建设单位分别于 2018年、2020年、2022年

向益阳市赫山区发展和改革局、益阳市泉交河镇人民政府进行了“益阳市奎星老

年公寓建设项目”和“益阳市奎星老年公寓（二期）建设项目”的备案并获得了

其政府部门的审批许可。益阳市奎星老年公寓建设项目地块位于益阳市赫山区泉

交河镇奎星村，实际占地面积为 4954平方米，通过益阳市赫山区自然资源局出

具的用地蓝线图获得了项目地块的边界与拐点信息。

根据《益阳市赫山区会龙山街道、泉交河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2016年调整完善方案》内容、益阳市赫山区自然资源局对《益阳市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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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批次（赫山区）建设用地》项目的审批意见书、《湖南省人民政府农用地

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2022政国土字第 2号）、益阳市赫山区自然资源局

出具的用地蓝线图、益阳市赫山区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益赫规条字[2022]年第

060号）及泉交河镇奎星村村委会证明文件等资料可知，该地块性质由农用地调

整为了建设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可用作于奎星老年公寓项目的建

设。

4.1.3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通过对周边居民、地块所在村民委员会及相关政府机构工作人员进行人员访

谈得到本次调查报告的基础资料，以及对本项目地块历史情况熟知的益阳市奎星

老年公寓工作人员的调查结果（详见附件）。根据查询卫星地图影像等多种方式，

可知搜集本地块和周边相邻地块的现状卫星图、历史卫星图。最终可确定本地块

上历史用途主要为农用地（林地），未进行过工业生产活动。

地块周边区域主要分布有奎星村散户居民、林地、菜地、小水塘，地块无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记录，无相关环境监测数据等，本地块未在自然保护区和水源地

保护区等保护区内，本地块内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工业企业，无政府部门相关环境

备案和批复。

4.2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4.2.1 现场踏勘

现场踏勘的范围以地块内为主，并应包括地块的周围区域（地块周边 1000m），

现场重点踏勘对象一般包括：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处理、储存、处置；生产过

程和设备，储槽与管线；恶臭、化学品味道和刺激性气味，污染和腐蚀的痕迹；

排水管或渠、污水池或其他地表水体、废物堆放地、井等。同时应观察和记录地

块及周围是否有可能受污染物影响的居民区、学校、医院、饮用水源保护区以及

其它公共场所等，并在报告中明确其与地块的位置关系。我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7日至 2022年 11月 18日进入调查区域进行现场踏勘，至现场踏勘时间为止，

调查地块内环保措施到位、绿化环境较好，调查地块四周的北侧为两户居民房，

东侧、西侧均为林地，南侧为为菜地、小水塘及绿化，调查地块内外未发现明显

污染痕迹。现场踏勘照片如图 4.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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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北侧相邻区域散户居民照片 地块北侧相邻区域散户居民照片

地块西侧相邻区域林地 地块西侧相邻区域林地

菜地 小水塘及绿化

图 4.2-1 现场踏勘照片

4.2.2 人员访谈

人员访谈的内容包括资料分析和现场踏勘所涉及的问题，本次人员访谈主要

采用面谈形式，采用了表格提问采访的形式进行。受访者为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

情人，本项目访谈的人员有地块所在村委会工作人员 2人、地块周边居民 3人、

益阳市赫山区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 1人、益阳市生态环境局赫山分局工作人员 1

人、泉交河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1人以及奎星老年公寓项目负责人、工作人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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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5.3.2访谈

对象的要求“受访者为地块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应包括：地块管理机构和地方

政府的官员，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官员，地块过去和现在各阶段的使用者，

以及地块所在地或熟悉地块的第三方，如相邻地块的工作人员和附近的居民。”，

本次调查访谈对象基本涵盖调查导则要求涵盖的访谈对象，访谈具有代表性。根

据本次采访共收到人员访谈表 15份，人员访谈统计汇总见表 4.2-1，人员访谈照

片见图 4.2-2，访谈记录表样例详见图 4.2-3，具体人员访谈资料见附件。

表 4.2-1访谈统计表

序号 访谈对象 电话 与地块关系 单位/住址

1 李白花 13017375568 项目法人 奎星老年公寓

2 赵小中 17711718110 项目负责人 奎星老年公寓

3 徐建英 13367376597 项目负责人 奎星老年公寓

4 易海燕 19973704258 项目负责人 奎星老年公寓

5 杨丽 17773709851 项目文员 奎星老年公寓

6 余七元 18173751193 项目护理员 奎星老年公寓

7 陈巧英 13342573850 项目厨师 奎星老年公寓

8 李献琴 15116724426 当地村民 泉交河镇奎星村

9 李来虎 13508459913 当地村民 泉交河镇奎星村

10 李昌仁 13973761150 当地村民 泉交河镇奎星村

11 黄根泉 18173751282 村委委员
泉交河镇奎星村村委

会

12 刘波 15807379088 村委主任
泉交河镇奎星村村委

会

13 石擎 18607370609 地块管理机构
益阳市赫山区自然资

源局

14 王芳 13317399739 地方政府 泉交河镇人民政府

15 陈青 13762731555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益阳市生态环境局赫

山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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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 现场人员访谈照片

根据表访谈统计结果，受访者认为该地块历史上不涉及工业废水污染、不涉

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运输等情况、不涉及环境污染事

故、危险废物堆放、固废（外来土方〉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情况、不存在被

污染迹象、该地块不存在来自周边污染源的污染风险。根据 3.4.3相邻地块周边

无工业企业，未进行过工业活动，地块周边无工业污染源存在。

访谈结果表明，该地块从 2017年奎星老年公寓项目建设前均为农用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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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从未进行过工业生产活动，当前和历史上均不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

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等生产活动；也未发生过环境污染、危险废物堆放、固

废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事故，也未发现地块范围内有被污染迹象，周边不存

在造成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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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 人员访谈样表

4.2.3 与污染物迁移有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通过上文分析，本地块历史和现状均未进行过任何工业企业生产活动，不存

在污染物迁移问题。地块北侧为奎星村散户居民住宅；东侧、西侧均为林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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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 2018年前为林地，现为菜地、小水塘及绿化，同时该地块正在办理相关土地

规划手续，项目调查地块四周均不存在工业污染源，因此可以认为周边相邻区域

未对地块环境质量造成明显不利的影响。

4.3 污染识别结论

经过信息采集情况分析、地块使用情况分析、周边污染源对地块影响分析，

该地块 2017年之前为农用地，没有进行过工业生产，无污染物产生，周边无明

显污染源分布，项目地块周边 1000m范围内布置有奎星村居民点、中塘村居民

点、大屋居民点、朱家坝居民点等多个居民点，范围内其余地块至今均大部分为

基本农田、林地、居民住宅用地。从历史沿革来看，周围潜在污染源已对该地块

形成污染影响的可能性较小，故可判定该地块场地环境无污染，项目地块的环境

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可以进行开发利用，无需进行进一步的检测。

5、结果和分析

项目组通过收集资料、人员访谈、现场踏勘三种方式获取了地块相关信息，

为了更有效、更准确的获取地块真实信息，可对以上三种方式获取的信息进行对

比分析，筛选出地块土壤污染状况的真实信息。具体见表 5-1。
表 5-1地块信息对比分析表

踏勘内容 踏勘记录

地块现状

地块现状 本项目已开工建设完成且正在运营中

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

堆存情况

现场无一般工业固废及危险废物堆存，无罐、槽类

设施遗迹。

管线及沟渠泄漏情况
未发现场地内有地下管线或沟槽，地块四周裸露边

坡均未发现管线、沟渠穿越痕迹。

异味 现场无异味

污染痕迹
地块内土壤颜色、气味正常，未见污染痕迹；地块

内无地表径流

地块周边环境

状况

周边现状
北侧为奎星村散户居民住宅；东侧、西侧均为林地；

南侧 2018年前为林地，现为菜地、小水塘

生产状况
地块周边北侧为奎星村散户居民住宅、东侧、西侧

均为林地，南侧为菜地、小水塘

大气环境 周边环境良好，无异味扩散

污染痕迹
项目地块内地下水水井、周边环境地表水及土壤颜

色、气味正常，未见污染痕迹

通过资料收集与现场踏勘，本次调查地块在动工建设前地块原为建设单位自

有地块及奎星村村民所有地块组成，地块原为宅基地、林地（共 4594m2），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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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原用途为农用地，历史影像资料显示与收集资料一致。

通过对调查地块所在村委、地块周边居民以及地块现使用单位（奎星老年公

寓）的在职人员的访谈，得知地块区域历史上主要为宅基地、林地，不涉及有毒、

有害、易燃易爆物质，不涉及危化品，调查地块以及相邻地块使用历史中未有土

壤污染事件发生。

本地块历史资料、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收集的资料总体上相互验证、相互补

充，有较高的一致性。

5.1 结果

我公司调查人员于 2022年 11月对本地块进行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其调查

结果可总结如下：

（1）奎星老年公寓有限公司分别于 2018年、2020年、2022年向益阳市赫

山区发展与改革局进行该项目一期、二期工程建设内容的备案并获得备案证明；

同时因其未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相关建设用地项目申请，属于未批先建的项目，

2020年 7月益阳市自然资源局依法对益阳市奎星老年公寓有限公司非法占地予

以立案调查并于同年 9月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益赫自然资罚字[2020]第 73号），

建设单位按照行政处罚要求已缴纳了罚款并拆除违规建筑。2021年，益阳市赫

山区自然资源局依据《益阳市赫山区会龙山街道、泉交河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年）2016年调整完善方案》通过了《益阳市 2021年第十六批次（赫

山区）建设用地》项目的审批，经益阳市赫山区自然资源局核实，该批次项目用

地申请中泉交河镇奎星老年公寓建设项目的用地面积为 4594m2，规划用途为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2022年 11月赫山区泉交河镇奎星村村民居委会出具相

关证明证实该面积为 4594m2的建设用地确实用于泉交河镇奎星老年公寓建设项

目使用，因此，本次益阳市奎星老年公寓项目地块的调查面积为 4594m2。

（2）该地块历史上不涉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炸物质，不涉及危化品，

不涉及有毒有害物质储存与输送。

（3）该地块历史上无规模化养殖，从未出现过任何环境污染事故、周边空

气及地下水也未发生过异常情况，地块周边历史上没有大气沉降类的大型工业企

业。

（4）该地块历史上无废弃物堆放及填埋情况、无明显污染源。



47

（6）地块内未发现管道、沟渠或渗坑，没有污染痕迹，未闻到刺鼻气味。

（7）地块历史上未发生化学品泄漏或其他环境污染事故，未开展过土壤或

地下水环境调查监测工作。

（8）本次调查地块的相邻地块现状主要为居民房、林地、菜地、水塘。

5.2 分析

调查地块原为建设单位自有地块及奎星村村民所有地块组成，地块原为宅基

地、林地（共 4594m2），地块原用途为农用地，调规为奎星老年公寓建设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地块上未进行过工业生产活动，故对土壤不存在

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该地块内及周围区域现状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本次调查

认为该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

6、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益阳市奎星老年公寓项目地块位于益阳市赫山区泉交河镇奎星村，该地块为

益阳市奎星老年公寓建设项目批准用地，该地块东至王家坡东侧林地、南至王家

坡南侧林地、西至王家坡西侧林地、地块北至奎星村村居民住宅，地块中心地理

坐标为：E112°30′37.49888″，N28°29′29.13177″。本次地块调查范围面积为 4594m2，

地块使用权属奎星老年公寓有限公司，规划用途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以及查阅历史资料可知，本调查地块使用历

史主要为小部分宅基地、林地，2017年之前从未进行过任何工业生产活动，2017

年至今用于进行奎星老年公寓项目的建设使用；通过益阳市赫山区自然资源局相

关资料可知，本调查地块属于未批先建的项目，2020 年 7 月益阳市自然资源局

依法对益阳市奎星老年公寓有限公司非法占地予以立案调查并于同年 9 月下发

行政处罚决定书（益赫自然资罚字[2020]第 73 号），建设单位按照行政处罚要

求已缴纳了罚款并拆除违规建筑，2021年益阳市赫山区自然资源局审批通过《益

阳市 2021年第十六批次（赫山区）建设用地》项目文件，文件内容中将该批次

地块进行了区域调整并改变了土地用途，经益阳市赫山区自然资源局核实，该批

次项目用地申请中泉交河镇奎星老年公寓建设项目的用地面积为 4594m2，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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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因此，本次项目调查地块面积为 4594m2。

（2）地块历史上未涉及工矿用途、规模化养殖、有毒有害储存与运输，未

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体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等，未存在其他

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情形。

（3）根据现场查勘及走访调查，本调查地块周边无工业企业，未进行过工

业活动，地块周边无工业污染源存在。本地块周边的居民活动未对本地块土壤造

成污染。本调查地块其相邻地块历史上主要为林地、居民房屋，地块南侧 2018

年前为林地，后为菜地、小水塘及绿化，其产生的环境影响很小，故对土壤不存

在深远影响。在项目东南侧 600米处有一处“鼠多多益阳市养殖基地”，经走访

调查，该企业主要为养殖小白鼠，目前正在正常运营中，其未涉及有毒有害物质

储存与运输、未涉及环境污染事故、危险废物堆放、固体堆放与倾倒、固废填埋

等，因本项目调查地块与该养殖基地中间有山体林地、农田的阻隔，故该养殖基

地对本项目的污染影响较小，不存在潜在污染风险。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中 4.2.1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

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

结束。”益阳市奎星老年公寓项目调查地块内从未进行过工业企业生产活动，未

发现内部污染源，周围相邻区域未对本调查地块造成影响。因此认为该调查地块

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无需开展第二、第三阶段地块境调查

工作，本地块可作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开发建设利用。

6.2 建议

①建议在运营过程中若发现土壤和地下水有污染的异常迹象，应及时通知当

地生态环境局进行现场查验。

②建议关注周边环境的地下水水质情况，防范对该地块的污染。

③加强对地块的环境监督，在该地块后续开发过程中，保护地块不新增外界

人为污染，杜绝出现废水、固废等倾倒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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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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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租赁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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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奎星老年公寓有限公司自有土地地块产权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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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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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8年奎星老年公寓项目（一期）发改委项目建设备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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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2年奎星老年公寓项目（二期）发改委项目建设备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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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2022年变更奎星老年公寓项目（二期）发改委项目建设备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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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项目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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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行政处罚缴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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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建设用地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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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建设用地项目呈报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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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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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奎星老年公寓项目地块蓝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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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项目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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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奎星村村委会关于项目用地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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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人员访谈记录表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前言
	2、概述
	2.1 调查目的和原则
	2.1.1调查目的
	2.1.2调查原则

	2.2 调查范围
	2.3 调查依据
	2.3.1法律法规及文件
	2.3.2技术规范

	2.4 调查方法
	2.5 调查程序

	3、地块概况
	3.1 区域环境概况
	3.1.1地形、地貌
	3.1.2地质、地震
	3.1.3气候气象
	3.1.4河流水系
	3.1.5土壤
	3.1.6生态环境
	3.1.7社会经济概况

	3.2 敏感目标
	3.3 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3.1地块现状
	3.3.2地块历史状况

	3.4 相邻地块的现状和历史
	3.4.1相邻地块现状
	3.4.2相邻地块历史
	3.4.3相邻地块污染状况

	3.5 地块利用的规划

	4、污染识别
	4.1 污染识别目的
	4.1.1 信息采集
	4.1.2 政府和权威机构资料收集和分析
	4.1.3 地块资料收集和分析

	4.2 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
	4.2.1 现场踏勘
	4.2.2 人员访谈
	4.2.3 与污染物迁移有关的环境因素分析

	4.3 污染识别结论

	5、结果和分析
	5.1 结果
	5.2 分析

	6、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6.2 建议

	附件1 营业执照
	附件2 租赁协议
	附件3 奎星老年公寓有限公司自有土地地块产权证明
	附件4 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
	附件5  2018年奎星老年公寓项目（一期）发改委项目建设备案文件
	附件6  2022年奎星老年公寓项目（二期）发改委项目建设备案文件
	附件7  2022年变更奎星老年公寓项目（二期）发改委项目建设备案文件
	附件8 项目行政处罚决定书
	附件9 行政处罚缴款单
	附件10 建设用地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附件11 建设用地项目呈报说明书
	附件12 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单
	附件13 奎星老年公寓项目地块蓝线图
	附件14 项目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
	附件15 奎星村村委会关于项目用地的证明
	附件16 人员访谈记录表

